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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国务院批准，财政部

税务总局发出了《关于办理

税务登记的通告》，要求所有

经营工商业的单位和个人，
都必须办理税务登记，接受

税务机关的纳税 管 理 和 监

督。这是健全税收法制，加

强税收征管的一项 重 要 规

定。认真贯彻和落实《通告》

的各项规定，对于保障合法

经营，繁荣城乡经济，保证

国家财政收入，促进四化建

设，都具有重要意义。
税务登记是国家税收管

理的基本制度之一。早在五

十年代的税收法令中，就规

定有经营工商业单位和个人

必须办理税务登记的条款，
那时执行得也比较好。后来，

由于“左”的思想影响，工

商税制不断简化，全国没有

一个统一的经营工商业单位

和个人在开业、停业时都要

办理税务登记的规定，税务

登记工作也就中断了。党的

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国家

在经济政策上采取了许多措

施，城乡经济日益活跃，应

该纳税的单位和个人不断增

加，而目前税务机关未能有

效地控制税源，管理工作又

跟不上去，纳税户数失实，偷

税漏税的情况比较严重。去

年，在贯彻财政部税务总局

清查偷漏欠税的通告时，查

出了应补税款十三亿多元，
并发现没有纳税的 漏 管 户

四万多户，这种情况决不能

再继续下去了。国务院领导

同志多次指出，各级税务机

关一定要克服管理偏松，监督不力的状况，做

好税收的征管工作。普遍开展税务登记，就是

贯彻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精神而采取的一项重

要措施。
办理税务登记，是纳税单位和个人必须履

行的法定手续。一个企业开业、停业、转业、
合并、分设、联营以及改变生产经营范围等，
如果不向税务机关及时办理税务登记和变更登

记，税务机关在征税时，就难以正确区分是合

法经营还是非法经营，是固定经营还是临时经

营。办理税务登记后，税务机关了解了纳税单

位和个人生产经营的情况，就可以根据他们经

营业务的性质、方式、范围和收入来源等不同

情况，按照税收政策，采取不同的征税规定和

办法。这不仅有利于正确贯彻国家的 税 收 政

策、法令，而且也便于纳税单位和个人更好地

履行纳税的义务。《通告》 规定，对不按规定办

理税务登记的纳税单位和个人，税务机关根据

情节轻重，或给以批评教育，或课以罚金，这

是非常必要的，是税收强制力的表现，目的在

于维护税收法纪。
当然，加强税收的征收管理，不仅要做好

税务登记工作，而且要把纳税申报、纳税鉴定、

纳税辅导、纳税检查、发货票管理等很多艰苦

细致的工作做好。但是税务登记是加强征收管

理的基础工作，把它搞好了，就为搞好其他各

项征管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条件。因此，一定要

把税务登记工作做好，并要在此基础上坚持下

去，使税务登记工作经常化、制度化。
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税务登记，是税收工作

中的一件大事。它涉及面广，时间集中，工作

量很大。各经济管理部门应督促所属企业，做遵

守税收法规的模范，协助税务机关做好纳税登

记工作。各级税务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，

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，运用各种宣传工

具，利用各种形式，广泛进行宣传。要很好地

组织力量，讲究工作方法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在

安排和管好日常征税工作的同时，认真细致地

保质保量地完成税务登记的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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